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确认裁量权基准（试行）

	序号
	确认事项
	法定依据
	确认条件
	确认程序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执法权限

	1
	施工图综合审查机构认定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3号公布，2018年12月29日修正）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审查机构条件，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规模，确定相应数量的审查机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另行规定。审查机构是专门从事施工图审查业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
	符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公布，2018年12月29日第46号修改）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一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15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5项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或者甲级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查机构注册；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近5年内未因违反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受到行政处罚。
　　（三）在本审查机构专职工作的审查人员数量：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7人，建筑专业不少于3人，电气、暖通、给排水、勘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2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7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2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7人。
　　承担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还应当具有主持过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或者100米以上建筑工程结构专业设计的审查人员不少于3人。
　　（四）60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1/2。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300万元。
二类审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二）审查人员应当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10年以上所需专业勘察、设计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5项中型以上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或者乙级以上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业的勘察；已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者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查机构注册；未实行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近5年内未因违反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受到行政处罚。
　　（三）在本审查机构专职工作的审查人员数量：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的，结构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3人，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勘察等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2人；从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的，所需专业的审查人员不少于4人，其他必须配套的专业审查人员各不少于2人；专门从事勘察文件审查的，勘察专业审查人员不少于4人。
　　（四）60岁以上审查人员不超过该专业审查人员规定数的1/2。
　　（五）注册资金不少于100万元。
	1.受理：4个工作日；
2.审查：12个工作日；
3.决定：1个工作日；
4.文书制作：1个工作日。
	1.审查人员汇总表；
2.施工图审查人员概况表；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申报单位概况表。
	18个工作日
	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2
	房产预测成果的审核与管理(房屋面积管理)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83号）第十八条；《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的通知》（建办房〔2015〕45号）
	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前应进行房产预测绘。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前，申请办理在建工程抵押备案的，应在抵押备案前完成房产预测绘。非商品房办理在建工程抵押备案的，应在抵押备案前完成房产预测绘。对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实行备案(房屋面积管理) 。
	1.当事人提交房产测绘成果资料；
2.对符合规划、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规定的房产测绘成果资料予以备案。
	1.营业执照；
2.单位委托书；
3.土地权属证书；
4.符合规划的相关材料；
4.房产预测绘报告；
5.测绘委托合同。
	7个工作日
	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3
	房产预测成果的审核与管理(楼盘表建立)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83号）第十八条；《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的通知》（建办房〔2015〕46号）
	新建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应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前完成楼盘表建立；新建商品房实行现售的，应在办理商品销售备案前完成楼盘表建立；存量房未建立楼盘表的，应补建楼盘表。
	1.当事人提交房产测绘成果资料；
2.对符合规划、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规定的房产测绘成果资料予以备案。
	1.营业执照；
2.单位委托书；
3.土地权属证书；
4.符合规划的相关材料；
4.房产预测绘报告；
5.测绘委托合同。
	7个工作日
	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4
	房产信息查询
	《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发﹝2004﹞1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冻结措施有关规定》(公通字﹝2013﹞31号)
	住建部门依据房屋权利人（商品房购房人、房屋产权人）申请查询房产信息，出具查询证明。
	1.房屋权利人评有效身份证明进行查询；
2.出具查询证明。
	房屋权利人身份证明。
	即办件
	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5
	房产预查封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的通知》（建办房〔2015〕45号）
	按照司法部门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决定书、协助查封通知书办理房屋预查封。
	按照司法部门法律文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


	司法部门法律文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即办件
	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6
	房产实测成果的审核与管理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83号)第十八条
	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后，在房屋交付使用前，应完成房产测绘。非商品房房产测绘参照办理。各地对房产测绘成果应实行备案管理 。
	1.当事人提交房产测绘成果资料；
2.对符合规划、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规定的房产测绘成果资料予以备案。
	1.营业执照；
2.单位委托书；
3.土地权属证书；
4.符合规划的相关材料；
5.符合工程建设的相关材料；
6.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书；
7.房屋地址批准文件；
8.房产预测绘报告；
9.测绘委托合同；
10.房屋预实测对照表和实地查看表。
	7个工作日
	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7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61号，2019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47号修订）第八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6号发布，2019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47号修订）第九条                                                                                                                   《河北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2000年1月12日河北省政府批准，2018年10月8日河北省政府令〔2018〕第4号修正）第十一条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档案专项验收资料查验，重点查验事项包括：
1.工程档案资料是否齐全、系统、完整，全面反映工程建设活动和工程实际状况；
2.工程档案是否已整理立卷，立卷是否符合《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50328-2019）的规定；
3.竣工图的绘制方法、图式及规格等是否符合专业技术要求，图面是否整洁，盖有竣工图章；
4.文件的形成、来源是否符合实际。要求单位或个人签章的文件，其签章手续是否完备；
5.文件的材质、幅面、书写、绘图、用墨、托裱等是否符合要求；
6.电子档案格式、载体等是否符合要求；
7.声像档案内容、质量、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1.工程建设项目取得施工许可后，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对工程建设项目档案进行验收前业务指导（主动告知工程建设项目档案归集、整理、验收、移交的内容、标准等事项）。 

2.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申请竣工联合验收，所在地行政审批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受理有关申请文件（建设单位上传填报的工程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申请单、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移交说明书和相关资料、文件等）。                      3.所在地行政审批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工程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事项申请及申报资料推送至城建档案管理部门。 

4.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进行工程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3个工作日）。经查验资料符合要求的，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出具《工程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认可书》予以通过；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资料（依据《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河北省建筑工程技术资料管理规程》等有关规定进行资料查验）。                   5.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后3个月内，向当地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工程建设项目档案（依据《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河北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执行。工程建设项目档案和竣工联合验收新产生档案一并移交）。
	1.工程准备阶段文件：立项文件，建设用地、拆迁文件，勘察、设计文件，招投标文件，开工审批文件，工程造价文件，工程建设基本信息。

2.监理文件：监理管理文件、进度控制文件、质量控制文件、造价控制文件、工期管理文件、监理验收文件。              

3.施工文件：施工管理文件、施工技术文件、进度造价文件、施工物资出厂质量证明及进场检测文件、施工记录文件、施工试验记录及检测文件、施工质量验收文件、施工验收文件。                      

4.项目竣工图。            

5.工程竣工验收文件：验收文件与备案文件、工程声像资料。
	3个工作日
	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